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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F_9D_E5_80_99_E5_c24_271311.htm 第五十一条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的条件和执行)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或者监视居住：(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

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

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由公安

机关执行。《法院执行解释》第六十六条 被告人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一)

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

危险的；(三)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

、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法院执行解释》第六十七条 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向其本人宣布

，并由被告人在取保候审决定书或者监视居住决定书上签名

。《法院执行解释》第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已对

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

人民法院对于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依法对

被告人重新办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手续。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的期限重新人民法院不得对同一被告人重复采取取保候

审、监视居住措《法院执行解释》第七十六条 人民法院决定

对被告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在宣布后立即将取保候

审决定书、取保候审执行通知书或者监视居住决定书、监视

居住执行通知书，送达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刑诉



规则》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

疑人，可以取保候审；(?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

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予逮捕不致

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三)对被拘留的人，需要逮捕而证据尚

不符合逮捕条件的；(四)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五)应

当逮捕但正在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六)被羁押的犯罪

嫌疑人不能在法定侦查羁押、审查起诉期限内结案，需要继

续侦查或者审查起诉的；(七)持有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出

境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检察院刑

诉规则》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

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

不得取保候审。《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四十条 被羁押的犯罪

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聘请的律师向人民检察院

申请取保候审，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

复。经审查符合本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对被羁

押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经审查不符合取保

候审条件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取保候审的理

由。《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取保

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由犯罪嫌疑人签名

或者盖章，并责令犯罪嫌疑人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告知其违反规定应负的法律责任；以保证金方式担保

的，应当同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到指定的公安机关交纳保证金

。《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四十七条 向犯罪嫌疑人宣布取保候

审决定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执行取保候审通知书送达公安

机关执行，并告知公安机关在执行期间拟批准犯罪嫌疑人离

开所居住的市、县的，应当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以保证人



方式担保的，应当将取保候审保证书同时送达公安机关。《

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四十八条 采取保证人保证方式的，如果

保证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不愿继续担保或者丧失担保条件的，

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重新提出保证人或者变更为保证金担保

方式，并将变更情况通知公安机关。《检察院刑诉规则》第

四十九条 采取保证金担保方式的，被取保候审人拒绝交纳保

证金或者交纳保证金不足决定数额时，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

变更取保候审措施、变更保证方式或者变更保证金数额的决

定，并将变更情况通知公安机关。《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五

十条 公安机关在执行取保候审期间向人民检察院征询是否同

意批准犯罪嫌疑人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时，人民检察院应当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有本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犯罪嫌

疑人，可以监视居住。《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六十四条 对犯

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

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六十六条 人

民检察院应当将监视居住执行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执行，并

告知公安机关在执行期间拟批准犯罪嫌疑人离开住处、居所

或者会见其他人员的，批准前应当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六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

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三)应当逮捕的犯

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

周岁的婴儿的妇女；(四)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

逮捕条件的；(五)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



复议、复核的；(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

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七)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

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

六十四条 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

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

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公安机关程

序规定》第六十六条 需要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应当制

作《呈请取保候审报告书》，说明取保候审的理由及采取的

保证方式，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并签发《取保

候审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宣读

，由犯罪嫌疑人签名(盖章)、捺指印。《公安机关程序规定

》第八十七条 公安机关决定取保候审的，应当及时通知犯罪

嫌疑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八十八

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的，应当区别情形办

理：采取保证人保证的， 负责执行的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

到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后，核实被取保候审人后，及时指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采取保证金保证的

，负责执行的县级公安机关收到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后，应

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交纳保证金，并指定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违反应当

遵守的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没收保证金或者对

保证人罚款，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原决定取保候审的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出解除、变更取保候审决定的，

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书解除取保

候审，并退还保证金。《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九十条 执行

取保候审的派出所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监督、考察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遵守有关规定；(二)监督保证人履行保证义

务；(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及保证人

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及时告知决定机关；(四)取保候审期限

后满十日前，通知原决定机关。《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九

十一条 执行取保候审的派出所应当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定期报告有关情况并制作笔录。《公安机关程

序规定》第九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

疑人，可以监视居住：(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

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监视居

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三)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

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

的妇女；(四)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

；(五)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

的；(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

，需要继续侦查的；(七)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

，需要复议、复核的。《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九十五条 对

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应当制作《呈请监视居住报告，书》

，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监视居住决定书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九十六条 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

人决定监视居住的，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宣读《监视居住决定

书》，由犯罪嫌疑人签名(盖章)、捺指印，并通知负责执行

的派出所。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公安

机关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暂扣其身份证件、机动车(船)驾驶

证件。《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一条 公安机关决定监

视居住的，由犯罪嫌疑人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所在地的派出

所执行。《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决定监视居住的，负责执行的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在

收到法律文书和有关材料，核实被监视居住人后，及时指定

被监视居住人住处或者居所所在地派出所执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的，执行监视居住的县级公安

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原决定监视居住的机关。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作出解除、变更监视居住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

原决定机关的决定书解除监视居住。(释解)本条是关于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的条件和执行的规定。取保候审是指在刑事

诉讼过程中，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有

关人员提出申请，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同意

后，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

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采用的，命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或者居所，并对其活动

予以监视和控制的一种强制方法。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的目的，主要是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随传随到，不逃避

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